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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111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 中午 12：00 
地點：蘭潭校區行政大樓 3 樓第 3 會議室 
主席：林翰謙校長(陳瑞祥副校長代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無)                               紀錄：楊閔瑛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 
決定：洽悉。 
 
叁、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一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 111 年 6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紀

錄辦理。 
  二、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一，請參

考。 
  三、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新課程開授申請表如附件二，請參考。  
  四、本校遠距教學課程評鑑表如附件三，請參考。 
決定：遠距教學實施要點草案依本次會議委員建議修正如參考資料

一，先提報教務會議再於下次會議審議，新課程開授申請表

及課程評鑑表再做修正，並於下次會議提案審議。 

 
※報告事項二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本校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提請報告。 
說明： 
  一、依 111 年 6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紀

錄辦理。 
  二、本校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四，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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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三、本校磨課師課程新課程開授申請表如附件五，請參考。  
  四、本校磨課師課程評鑑表如附件六，請參考。 
決定：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草案依本次會議委員建議修正如參考資

料二，先提報教務會議再於下次會議審議，新課程開授申請

表及課程評鑑表再做修正，並於下次會議提案審議。 

 
肆、工作報告  
一、為增加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數，擬修改相關法規，中心先徵詢數

位遠距教學開課教師，調整草案內容，再將相關內容與教務處

研議，修正草案提送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 
二、修正之遠距教學相關法規未於教務會議通過前，本學期相關課

程評鑑及開課作業仍沿用舊辦法執行，中心仍於開學後第 9 週

將相關資料提送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 
三、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遠距教學課程共開授 6 門，磨課師課程 1

門，開學期間與教務處進行比對網路課程開課清單。 
四、協助辦理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補助網路課程教學獎助生

審查作業，共計 3 門課程通過申請。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本校目前現有遠距教學課程列管清單與管理，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11 年 6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紀

錄辦理。 
  二、本校目前遠距教學課程開授情況一覽表如下表。 
  三、下表中之已評鑑課程(含葉瑞峰老師的前瞻資訊科技，將於本

學期進行評鑑)，擬請直接納入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清單列管，

未來開課作業將依新法規辦理。  
  四、下表中之停開且未經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評鑑之課程，若

欲再續開遠距教學課程，請依新法規填送「遠距教學新課程

開授申請表」，並經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才能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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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清單。 
  五、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清單由中心與教務處共同維護，並定期提

報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期間若發現課程之期末學生滿意度

問卷調查之分數低於 4.0，需於會中提案審議。 
  六、校內磨課師課程列管清單與管理比照辦理。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通過評鑑

學年度 

預計下次

評鑑學年

度 

通識網路課程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網路

通識-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

域) 

陳佳慧 110(1) 113(1) 

通識網路課程 數位內容創新與應用(網路通

識-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王佩瑜 110(1) 113(1) 

通識網路課程 性別、媒體與多元文化(網路

通識-公民素養與社會關懷領

域) 

陳佳慧 110(1) 113(1) 

通識網路課程 數位攝影與影像處理(網路通

識-物質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林志鴻 110(1) 113(1) 

通識網路課程 前瞻資訊科技(網路通識-物質

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林立弘 110(1) 113(1) 

專業選修課程 特殊教育學生治療法研究 陳政見 110(1) 113(1) 

專業選修課程 互動介面設計 王秀鳳 110(1) 113(1) 

通識網路課程 網際網路導論(網路通識-物質

科學與生活應用領域) 
李龍盛 110(2) 113(2) 

通識網路課程 書藝與生活(網路通識-歷史文

化與藝文涵養領域) 
陳政見 110(2) 113(2) 

專業選修課程 情感設計研究 王秀鳳 110(2) 113(2) 

專業選修課程 數位內容設計與製作 王佩瑜 110(2) 113(2) 

專業選修課程 網路課程設計與發展 王佩瑜 110(2) 113(2) 

校內磨課師 溝通與簡報技巧 王思齊 110(2) 113(2) 

通識網路課程 前瞻資訊科技(網路通識) 葉瑞峰 即將評鑑  

通識網路課程 管理與生活 停開(池進通) --- --- 

通識網路課程 人力資源管理 停開(池進通) --- --- 

通識網路課程 人權與法律 停開(陳佳慧) --- --- 

通識網路課程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停開(陳佳慧) --- --- 

通識網路課程 生活與園藝 停開(沈榮壽) --- ---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45&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45&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45&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4&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4&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9&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9&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59&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63&WebPid1=
https://web085003.adm.ncyu.edu.tw/pub_tagoutline.aspx?tagid=10910150163&WebP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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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網路課程 免費雲端工具讓生活更便利 停開(王皓立) --- --- 

通識網路課程 工程與生活 停開(謝奇文) --- --- 

通識網路課程 工程與生活 停開(張中平) --- --- 

通識網路課程 科學與生活 停開(洪一弘) --- --- 

通識網路課程 科學與生活 停開(王皓立) --- --- 

通識網路課程 前瞻資訊科技 停開(許政穆) --- --- 

通識網路課程 基礎程式設計 停開(許政穆) --- --- 

校內磨課師 統計軟體應用 停開(王佩瑜) --- --- 

校內磨課師 電子電路學實驗(I) 停開(謝奇文) --- --- 

校內磨課師 數值方法 停開(謝奇文) --- --- 

校內磨課師 計算機網路 停開(許政穆) --- --- 

校內磨課師 3D 初階 停開(陳秋榮) --- ---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及磨課師課程每位教師每學期開授總數，

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 111 年 6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紀

錄辦理。 
  二、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及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各

有限制每位教師每學期開授課程數，是否應該合併考量。 
  三、本案審議通過後將會議紀錄通知開課單位配合辦理。  

決議：遠距教學課程及磨課師課程每學期開課合計共 2 門，並於遠

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及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上含列。 
 
提案三 
提案單位：電子計算機中心 
案由：本校遠距教學課程修課學生教學平台學習時數過低不得參加

該科目期末考試，提請審議。 
說明： 
  一、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議紀錄提及

遠距教學課程修課學生輔助教學平台學習時數過低，是否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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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校學則第 24 條「某一科目缺曠課累積節數達該科目全

學期上課總節數三分之一者，不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之

規定。 
  二、遠距教學課程之學生學習時數不易明訂(因學習時數不只觀看

影片，且實務上學生常有觀看影片但沒有統計到時數)，教育

部及本校遠距教學相關法規，並未有將學生進入教學平台課

程學習時數直接與缺曠課時數連結，新修正的遠距教學課程

評鑑表之評量指標，已有將學習歷程記錄列為評量的一部分

(如學生瀏覽教材的時間、次數、討論發言的次數或其他有參

與課程學習活動的資料等)。 
決議：遠距教學課程之學生學習時數不易明訂，可提醒開課教師學

期成績評量納入學生學習歷程，期末扣考授權開課教師處

理。 

 
陸、臨時動議(無) 
柒、主席結論與指示(略) 
捌、散會(下午 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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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稱 現 行 名稱 說明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考量法規位階

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 正 規定 現 行 規定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鼓勵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製

作遠距教學教材，以推動遠距教

學，提供多元化學習方式，特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

學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鼓勵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 
程，製作遠距教學教材，以

推動遠距教學，提供多元化

學習方式，特依據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一、條次改點

次 

二、「辦法」

改為「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遠距教學」，指師

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

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

進行之教學。本要點所稱遠距教

學課程，指單ㄧ科目授課時數二

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之課程。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

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

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

數。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指

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 

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

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本

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

單ㄧ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

以上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

課程。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

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

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

習活動之時數。 

一、條次改點

次 

二、「辦法」改

為「要點」 

三、為落實推動遠距教學課程規劃、

審查及評鑑等事宜，由已設置之

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定期召開會

議進行相關審議。 

第三條 為落實推動遠距教學課程規

劃、審查及評鑑等事宜，設

置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

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其餘

委員由電算中心主任、各學

院教師代表 1 人及教務長遴

聘校外學者專家 1-3 人組成

之，置執行秘書 1 人由電算

中心遠距教學組組長擔任。 

一、條次改點

次 

二、將遠距教學

相關審查評鑑

工作，改由「遠

距教學課程委

員會定期召開

會議進行相關

審議」 

四、新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請教師填

寫「遠距教學新課程開授申請

表」，並由中心提報遠距教學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納入本校

遠距教學課程清單。清單內之課

第四條 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以開授 1
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通過

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之新課

程，得再加 1 門)，遠距教學

課程申請，需填送遠距教學

一、條次改點

次 

二、調整開授原

則到條文後面，

並修正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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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欲以遠距教學方式開課，由開

課教師通知開課單位於開課系統

註記網路課程，中心彙整每學期

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並提報教務

會議，每位教師每學期以開授 2
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 

開授課程申請表，經系級、

院級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領

域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

員會議)及遠距教學課程審查

小組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課，並

提教務會議報告。 

申請行政作業

流程。 

五、網路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有

關智慧財產權規定。 
第五條 網路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

合有關智慧財產權規定。 
條次改點次 

六、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

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

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學分計算之規

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納

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 

第六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

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

則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學

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

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

分數計算。 

條次改點次 

七、依本辦法，各院、所、系、學位

學程採計為畢業總學分之遠距教

學課程學分數不得超過畢業總學

分數之二分之一，已超過畢業總

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而未超過二分

之一者，學校需填具「遠距教學

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相關規定檢

核表」，報部審查核准後，始得

開設。如有「學生以遠距教學方

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

抵免且超過畢業總學分數 1/3 

者」，需填具「辦理學分抵免學

生名冊」報部備查。 

第七條 依本辦法，各院、所、系、

學位學程採計為畢業總學分

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不得

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

三分之一而未超過二分之一

者，學校需填具「遠距教學

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相關規

定檢核表」，報部審查核准

後，始得開設。如有「學生

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

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且超

過畢業總學分數 1/3 者」，

需填具「辦理學分抵免學生

名冊」報部備查。 

條次改點次 

八、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數位學習

碩士在職專班或境外地區招收境

外學生之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

班，需經教育部專案申請審查核

准，其畢業總學分數之計算，不

受前條規定之限制。前項學生學

位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

學，並加註遠距教學課程學分

數。 

第八條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或境外地

區招收境外學生之學士班、

碩士班及博士班，需經教育

部專案申請審查核准，其畢

業總學分數之計算，不受前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學生學

位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

距教學，並加註遠距教學課

程學分數。 

條次改點次 

九、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

程者，以教育部所列參考名冊，

第九條 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

學課程者，以教育部所列參

條次改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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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

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者為限。 

考名冊，或經當地國政府學

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

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為限。 

十、課程評鑑有效期為 3 年，首次開

授之遠距教學課程或續開課程已

逾評鑑有效期，需依「遠距教學

課程評鑑表」送遠距教學課程委

員會審議，評鑑不通過之課程立

即移出遠距教學課程清單，並取

消其遠距教學課程續開權限(得經

輔導修正後，續提遠距教學課程

委員會審議)。 

第十條 為推動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

施定期評鑑，訂定本校遠距

教學課程評鑑審查標準。本

校遠距教學課程之授課教師

須於當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

提交成果報告，送至電算中

心遠距教學組提送遠距教學

課程審查小組審查，評鑑不

通過者，須提出教學改善計

畫提交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

組審議，通過後始得再度開

設遠距教學課程。 

一、條次改點次 

二、刪除原評鑑

繁雜流程，定義

課程評鑑有效

期為 3 年，並簡

化課程評鑑行

政流程 

十一、評鑑結果至少保存 5 年並提供

開課單位。 

第十一條 評鑑結果至少保存 5 年。

評鑑結果提供各開課單位作

為後續年度教師申請遠距教

學課程核准與否參據。 

一、條次改點次 

二、刪除「評鑑

結果做為後續

等文字」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遠距教學

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條次改點次 

二、「辦法」改

「要點」，增加

「遠距教學課

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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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遠距教學課程新課程開授申請表    

說明：  

 本課程需在各學系必選修科目冊或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表

中 

 依此申請表提報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經審議通過得列為

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清單，未來開課時請開課教師主動告知開課

系所中心於開課系統勾選註記網路課程 

 首次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課後需立即進行一次課程評鑑(請
參考本校遠距教學課程評鑑表來規劃未來之課程)，若評鑑不

通過，課程將移出本校遠距教學課程清單 

 課名：____________ 

 教師：_________ 

     1. 單元主題與學習目標        

單元 主題名稱 學習目標 

1   

2   

...   

...   

課程總學

習目標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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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教學設計與大綱 

週次 
教材或教學活動(請填寫教材形式

或線上教學活動) 

授課方式及時數(請填時

數，無則免填) 

教室 

面授 

遠距教學(線上課程) 

非同步 
同步視

訊 

一 (如:教室面授) 2   

二 (如:教學影片 5 個) 

    線上討論區 

    補充教材或網站 
 2  

三 (如:教學影片 10 個) 

    線上作業 
 2  

四 (如:同步視訊教學) 

    線上測驗 
  2 

五     

六     

七     

八     
九 (如:期中考) 2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如:期末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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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遠距教學方式時數統計(請以未來課程授課之規劃填寫) 

 以 2 學分課程為例，需至少提供 18 小時之遠距教學方式

授課時數 ( 此所指為透過網路傳輸媒體所進行之課程教

材或活動加總時數，此數值依規定需大於課程授課時數之

1/2) 

 授課教師可依參考範例填寫下方表單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教材、

教學影片或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影片需有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二    

三    

四    

...    

十

八 
   

總時數  

 

       參考範例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教

材、教學影片或教學

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或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教室面授 
------ 

教室面授非是遠距教

學方式，時間欄位不

填 

二 

 

 

…基本使用(一) 
5:20 

https://www.youtube.c
om/.... 

…基本使用(二) 8:40 … 

非同步線上討倫 預估 60 未來授課實施 

https://www.youtube.com/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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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同步視訊教學 預估 90 未來授課實施 

線上繳交作業 預估 60 未來授課實施 

四 線上測驗 預估 60 未來授課實施 

補充教材或網路資源 預估 30 未來授課實施 

... ...   

十

八 
期末考 

----- 
課堂進行之期中考或

期末考皆非遠距教學

方式，時間欄位不填 

總時數 1600 分 

 
  4.其他補充說明(開課教師得提供補充說明，方便委員審查) 

補充說明 

一、教材內容、教學設計與策略(如) 
1.教材單元主題內容與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大綱相符 
2.課程單元與教材內容能引起學習者興趣與學習動機 
3.課程有提供份量適當的教材或其他學習資源 
4.課程的教學設計適宜並有助於理解學習 
5.課程規劃的學習評量適宜 (如線上測驗、線上作業、線上

討論區) 
二、教學影片設計(如) 
1.影片設計有良好的製作品質(如畫質與音質清晰、穩定) 
2.影片設計有提供重點提示與易讀性(如有助於學習之圖文、

字體適中、圖像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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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遠距教學課程評鑑表         

說明：                                  

 首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或續開課程已逾評鑑有效期，完課後需

依此表進行課程評鑑 

 課名：____________ 

 教師：_________ 

      1. 單元主題與學習目標        

單元 主題名稱 學習目標 

1   

2   

...   

...   

課程總學

習目標 
 

學分數  

 

     2. 教學設計與大綱 

週次 
教材或教學活動(請填寫教材形式

或線上教學活動) 

授課方式及時數(請填時

數，無則免填) 

教室 

面授 

遠距教學(線上課程) 

非同步 
同步視

訊 
一 (如:教室面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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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教學影片 5 個) 

    線上討論區 

    補充教材或網站 

 2  

三 (如:教學影片 10 個) 

    線上作業 
 2  

四 (如:同步視訊教學) 

    線上測驗 
  2 

... ...    

六     

七     

八     
九 (如:期中考) 2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如:期末考) 2   

 
3. 遠距教學方式時數統計(請以課程實際授課填寫) 

 以 2 學分課程為例，需至少提供 18 小時之遠距教學方式

授課時數 ( 此所指為透過網路傳輸媒體所進行之課程教

材或活動加總時數，此數值依規定需大於課程授課時數之

1/2) 

 授課教師可依參考範例填寫下方表單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教材、

教學影片或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影片需有

Youtube 連結網址) 



15 
 

一    

二    

三    

四    

...    

十

八 
   

總時數  

 

       參考範例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 (含
教材、教學影片或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 充 說 明 ( 影 片 需 有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教室面授 
------ 

教室面授非是遠距教學方

式，時間欄位不填 

二 

 

 

…基本使用(一) 5:20 https://www.youtube.com/.... 

…基本使用(二) 8:40 … 

非同步線上討論 30 ~ 
60 

 

三 

 

同步視訊教學 90 請提供影片連結網址 

線上繳交作業 60  

四 線上測驗 60  

補充教材或網路資

源 
60  

... ...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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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期末考 

----- 
課堂進行之期中考或期末

考皆非遠距教學方式，時

間欄位不填 

總時數 1600 分 

 

   4.其他評量指標(開課教師請依各項指標提供補充說明或佐證資

料，方便委員審查) 

評量指標 

一、課程內容(6項指標) 
1.課程說明適當(如課程總目標、單元學習目標、學分數、單

元主題、學習活動及進度、成績評量標準等)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2. 有提供重點提示、學習指引(如導引學習者完成教材閱

讀、作業繳交、測驗練習或參與討論等) 、生活實例(如相關

個案或範例)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3.有提供份量適當的補充教材或網路學習資源(如pdf檔或參考

網站)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4.有提供多種教學活動(如線上測驗、線上作業、線上討論區)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5.教學影片品質與份量適當(如畫質與音質清晰、穩定)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6.遠距教學方式授課總時數符合規定(需達課程時數1/2以上)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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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師生互動(2項指標) 
1.有實施同步或非同步線上討論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2.師生間有積極參與討論(如交互討論發言數、發言內容、交

互討論程度等)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三、學習評量與評鑑(4項指標) 
1.有提供線上作業繳交，並有線上評分結果及回饋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2.有使用線上測驗，並有線上評分結果及回饋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3.有將學習歷程記錄列為評量的一部分(如學生瀏覽教材的時

間、次數、討論發言的次數或其他有參與課程學習活動的資

料等)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4. 期末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之分數達4.0以上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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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國立嘉義大學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草案對照表 

第 3 點、第 6 點及第 9 點修正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三、申請及開課方式 

     (一)申請教育部磨課師課

程：依教育部徵件方案規

範，提出教學計畫書，計

畫通過即納入本校磨課師

課程清單，但開課課名需

在各學系必選修科目冊或

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

表中。 

    (二)申請校內磨課師學分課

程：新開授磨課師課程，

請教師填寫「磨課師新課

程開授申請表」，並由中

心提報遠距教學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納入本校

磨課師課程清單。 

     清單內之課程欲以磨課師

課程教學方式開課，由開

課教師通知開課單位於開

課系統註記磨課師課程，

中心彙整每學期開授之磨

課師課程並提報教務會

議，每位教師每學期以開

授 2 門磨課師課程為原

則。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教育部磨課師課

程：依教育部徵件方案規

範，提出教學計畫書及課

程介紹短片，經本校遠距

教學課程審查小組進行評

選按評選分數排序，送部

審查，計畫通過後即可實

施。依此程序辦理之課

程，若於教育部認定之磨

課師平台授課完成，欲申

請校內磨課師學分課程，

將視同為學校已開授之磨

課師課程，得以課程續開

方式辦理開課作業。 
    (二)申請校內磨課師學分課

程：需填送本校磨課師開

授課程申請表，經系級、

院級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

領域委員會、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議)及遠距教學課

程審查小組審議後，送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

可開課，並提教務會議報

告。 

一、增加「及

開課」文字 

二.審議改為

「遠距教學

課 程 委 員

會」，為簡化

開課作業，

將教育部計

畫課程納入

學校「磨課

師 課 程 清

單」。 

三、建立新

課程申請方

式，並簡化

本校磨課師

課程清單開

課 作 業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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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辦法 

    課程評鑑有效期為 3 年，

首次開授之磨課師課程或

續開課程已逾評鑑有效

期，需依「磨課師課程評

鑑表」送遠距教學課程委

員會審議，評鑑不通過之

課程將移出本校磨課師課

程清單，並取消其磨課師

課程續開權限(得經輔導修

正後，續提遠距教學課程

委員會審議)。 

六、考核辦法 

獲補助開設磨課師課程之教

師應參加本校所舉辦之相關

教學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

分享心得與協助推廣，同時

本校得依據磨課師課程實施

及教學成效，做為日後推動

及考核之參考依據。教師應

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

相關成果報告，提供遠距教

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作為

未來課程續開之依據。 

刪除原評鑑

繁雜流程，

定義課程評

鑑有效期為

3 年，並簡化

課程評鑑行

政流程 

九、本要點經及教務會議及遠

距教學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增加「遠距

教學課程委

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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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磨課師課程新課程開授申請表 
說明： 

 本課程需在各學系必選修科目冊或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表

中 

 請依此申請表提報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經審議通過得列

為本校磨課師課程清單，未來開課時請開課教師主動告知開課

系所中心於開課系統勾選註記磨課師課程 

 首次開授之磨課師課程，課後需立即進行一次課程評鑑(請參考

本校磨課師課程評鑑表來規劃未來之課程)，若評鑑不通過，課

程將移出本校磨課師課程清單 
 申請課程類別： 

□完全線上授課(MOOC)  
□搭配實體授課小規模限制式線上課程(SPOC) 

 課名：____________ 

 教師：_________ 
     

一、課程規劃 
   1.特色及目標 

項目 說明 

課程特色  

課程目標  

學習對象  

先備知識  

學分數  

   2.課程發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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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 
 

說明 
 

 
二、教學設計 
   1.教學理念與策略 
   2.教學計畫 
    請說明課程的設計構想(至少 6 週)。 

主

題

順

序 

主題 學習目標 
教學單元影

片 
線上教學 
活動規畫 

1 OOO 

 單元 1：
OOOOO 

☐ 討論活動 

☐ 自動評分測驗 

☐ 同儕互評 

☐ 作業 
單元 2：
OOOOO 

2 OOO 

 單元 1：
OOOOO 

☐ 討論活動 

☐ 自動評分測驗 

☐ 同儕互評 

☐ 作業 
單元 2：
OOOOO 

     ※影片需為 Full HD (1080p)以上解析度品質之 mp4 檔 

     

三、學習成效評量 
 請說明課程總結性評量方式與內容，協助學習者對課程目標的

掌握，以檢核其學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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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線上教學方式授課時數統計(請以未來課程授課之規劃填

寫) 

 以 2 學分之 SPOC 課程為例，需至少提供 12 小時之網路線

上教學授課時數(此所指為透過網路傳輸媒體所進行之課程

教材或活動加總時數，若以申請 SPOC 課程類別，此數值依

規定需大於課程授課時數之 1/3 

 課程影片時數依規定以 6 ~ 9 小時為原則 

 授課教師可依參考範例填寫下方表單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教材、

教學影片或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影片需有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二    

三    

四    

...    

十

八 
   

總時數  

 

     參考範例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教材、

教學影片或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或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教室面授 
------ 

教室面授非是網路

線上方式，時間欄

位不填 

二 …基本使用(一) 
5:20 

https://www.youtube.
com/.... 

https://www.youtube.com/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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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使用(二) 8:40 … 

非同步線上討倫 預估

60 
未來授課實施 

三 

 

同步視訊教學 預估

90 
未來授課實施 

線上繳交作業 預估

60 
未來授課實施 

四 線上測驗 預估

60 
未來授課實施 

補充教材或網路資源 預估

30 
未來授課實施 

... ...   

十

八 
期末考 

----- 

課堂進行之期中考

或期末考皆非網路

線上方式，時間欄

位不填 

總時數 1600 分 

 

五、其他評量指標(開課教師得依各項指標提供補充說明，方便委員

審查)  

評量指標 

一、課程基本資料與課程教學計畫(3項指標) 
1.課程規劃 
2.教學設計 
3.學習成效評量 
二、教材內容、教學設計與策略(8項指標) 
1.教材內容與教學目標及課程內容大綱相符 
2.課程單元與教學內容能引起學習者興趣與學習動機 
3.教材內容具有豐富的教學素材或其他學習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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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材提供合理的案例輔助說明或印證教材 
5.課程的教學設計有助於理解學習 
6.教材呈現方式依難易度循序漸進 
7.授課教師的講解有助於理解課程內容 
8.課程有適宜的學習評量(含測驗、作業、討論區) 
三、教學影片介面設計(4項指標) 
1.影片具有良好的製作品質(含畫質與音質清晰、穩定) 
2.影片設計有清楚的重點提示有助於學習者學習 
3.影片設計有互動性教學元素有助於學習者學習 
4.影片素材設計具美觀性與易讀性(含字體適中、圖像影像

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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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磨課師課程評鑑表         

說明：                                      
 首次開授磨課師課程或續開課程已逾評鑑有效期，完課後需依

此表進行課程評鑑 
 課程類別： 

□完全線上授課(MOOC)  
□搭配實體授課小規模限制式線上課程(SPOC) 

 課名：____________ 

 教師：_________ 

1. 特色及目標 

項目 說明 

課程特色  

課程目標  

學習對象  

先備知識  

2.網路線上教學方式時數統計(請以實際課程授課填寫) 

 以 2 學分之 SPOC 課程為例，需至少提供 12 小時之網路線

上教學授課時數(此所指為透過網路傳輸媒體所進行之課程

教材或活動加總時數，若以申請 SPOC 課程類別，此數值依

規定需大於課程授課時數之 1/3 

 課程影片時數依規定以 6 ~ 9 小時為原則 

 授課教師可依參考範例填寫下方表單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教材、

教學影片或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影片需有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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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    

十

八 
   

總時數  

 

     參考範例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
教材、教學影片或

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影片需有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教室面授 
------ 

教室面授非是網路線上教

學方式，時間欄位不填 

二 

 

 

…基本使用(一) 5:20 https://www.youtube.com/.... 

…基本使用(二) 8:40 … 

非同步線上討論 30 ~ 
60 

 

三 

 

同步視訊教學 90 請提供影片連結網址 

線上繳交作業 60  

四 線上測驗 60  

補充教材或網路資

源 
60 

 

... ...   

十

八 
期末考 

----- 
課堂進行之期中考或期末

考皆非網路線上教學方

式，時間欄位不填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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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時數 1600 分 

 
  

週

次 
各週授課方式(含教材、

教學影片或教學活動) 
時間

(分) 
補充說明(或 Youtube
連結網址) 

一 教室面授 
------ 

教室面授非是網路線

上方式，時間欄位不

填 

二 

 

 

…基本使用(一) 
5:20 

https://www.youtube.c
om/.... 

…基本使用(二) 8:40 … 

非同步線上討倫 60 授課實施 

三 

 

同步視訊教學 90 授課實施 

線上繳交作業 60 授課實施 

四 線上測驗 60 授課實施 

補充教材或網路資源 30 授課實施 

... ...   

十

八 
期末考 

----- 
課堂進行之期中考或

期末考皆非網路線上

方式，時間欄位不填 

總時數 1600 分 

 

  3.其他評量指標(開課教師請依各項指標提供補充說明或佐證

資料，方便委員審查)       

評量指標 

一、課程內容(6項指標) 
1.課程說明適當(如課程總目標、單元學習目標、學分數、單

https://www.youtube.com/
https://www.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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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架構、學習活動及進度、成績評量標準等)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2. 有提供重點提示、學習指引(如導引學習者完成教材閱

讀、作業繳交、測驗練習或參與討論等) 、生活實例(如相關

個案或範例)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3.有提供份量適當的補充教材或網路學習資源(如 pdf 檔或參

考網站)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4.有提供多種教學活動(如線上測驗、線上作業、線上討論區)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5.教學影片品質與份量適當(如畫質與音質清晰、穩定)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6.網路線上教學方式授課總時數符合規定(如SPOC課程需達

課程時數1/3以上)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二、課程師生互動(2項指標) 
1.有實施同步或非同步線上討論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2.師生間有積極參與討論(如交互討論發言數、發言內容、交

互討論程度等)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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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習評量與評鑑(4項指標) 
1.有提供線上作業繳交，並有線上評分結果及回饋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2.有使用線上測驗，並有線上評分結果及回饋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3.有將學習歷程記錄列為評量的一部分(如學生瀏覽教材的時

間、次數、討論發言的次數或其他有參與課程學習活動的資

料等)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4. 期末學生滿意度問卷調查之分數達4.0以上 
◎補充說明或佐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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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一 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稱 現 行 名稱 說明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要點 國立嘉義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 考量法規位階

修正本要點名

稱 

修 正 規定 現 行 規定 說明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鼓勵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程，製

作遠距教學教材，以推動遠距教

學，提供多元化學習方式，特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

學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鼓勵教師開設遠距教學課 
程，製作遠距教學教材，以

推動遠距教學，提供多元化

學習方式，特依據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

施辦法」訂定本辦法。 

一、條次改點

次 

二、「辦法」

改為「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遠距教學」，指師

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

訊頻道等傳輸媒體，以互動方式

進行之教學。本要點所稱遠距教

學課程，指單ㄧ科目授課時數二

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之課程。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課

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生互動

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

數。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指

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 

路、視訊頻道等傳輸媒體，

以互動方式進行之教學。本

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程，指

單ㄧ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

以上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

課程。前項遠距教學課程授

課時數，包括課程講授、師

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

習活動之時數。 

一、條次改點

次 

二、「辦法」改

為「要點」 

三、為落實推動遠距教學課程規劃、

審查及評鑑等事宜，由遠距教學

課程委員會召開會議進行相關審

議。 

第三條 為落實推動遠距教學課程規

劃、審查及評鑑等事宜，設

置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組，

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其餘

委員由電算中心主任、各學

院教師代表 1 人及教務長遴

聘校外學者專家 1-3 人組成

之，置執行秘書 1 人由電算

中心遠距教學組組長擔任。 

一、條次改點

次 

二、將遠距教學

相關審查評鑑

工作，改由「遠

距教學課程委

員會定期召開

會議進行相關

審議」 

四、新開授遠距教學課程，請教師填

寫「遠距教學新課程開授申請

表」，並由中心提報遠距教學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納入本校

遠距教學課程清單。清單內之課

第四條 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以開授 1
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通過

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之新課

程，得再加 1 門)，遠距教學

課程申請，需填送遠距教學

一、條次改點

次 

二、調整開授原

則到條文後面，

並修正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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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欲以遠距教學方式開課，由開

課教師通知開課單位於開課系統

註記網路課程，中心彙整每學期

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並提報教務

會議，每位教師每學期以開授 2
門遠距教學課程為原則(含磨課師

課程)。 

開授課程申請表，經系級、

院級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領

域委員會、通識教育課程委

員會議)及遠距教學課程審查

小組審議後，送校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始可開課，並

提教務會議報告。 

申請行政作業

流程。 

五、網路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有

關智慧財產權規定。 
第五條 網路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

合有關智慧財產權規定。 
條次改點次 

六、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及

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

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學分計算之規

定者，由學校採認其學分，並納

入畢業總學分數計算。 

第六條 學生修習遠距教學課程成績

及格，且符合大學法施行細

則及專科學校法施行細則學

分計算之規定者，由學校採

認其學分，並納入畢業總學

分數計算。 

條次改點次 

七、依本辦法，各院、所、系、學位

學程採計為畢業總學分之遠距教

學課程學分數不得超過畢業總學

分數之二分之一，已超過畢業總

學分數之三分之一而未超過二分

之一者，學校需填具「遠距教學

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相關規定檢

核表」，報部審查核准後，始得

開設。如有「學生以遠距教學方

式取得之推廣教育學分申請學分

抵免且超過畢業總學分數 1/3 

者」，需填具「辦理學分抵免學

生名冊」報部備查。 

第七條 依本辦法，各院、所、系、

學位學程採計為畢業總學分

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不得

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

一，已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

三分之一而未超過二分之一

者，學校需填具「遠距教學

課程開設及品質確保相關規

定檢核表」，報部審查核准

後，始得開設。如有「學生

以遠距教學方式取得之推廣

教育學分申請學分抵免且超

過畢業總學分數 1/3 者」，

需填具「辦理學分抵免學生

名冊」報部備查。 

條次改點次 

八、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數位學習

碩士在職專班或境外地區招收境

外學生之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

班，需經教育部專案申請審查核

准，其畢業總學分數之計算，不

受前條規定之限制。前項學生學

位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距教

學，並加註遠距教學課程學分

數。 

第八條 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或境外地

區招收境外學生之學士班、

碩士班及博士班，需經教育

部專案申請審查核准，其畢

業總學分數之計算，不受前

條規定之限制。前項學生學

位證書應附記授課方式為遠

距教學，並加註遠距教學課

程學分數。 

條次改點次 

九、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學課

程者，以教育部所列參考名冊，

第九條 與國外學校合作開授遠距教

學課程者，以教育部所列參

條次改點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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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當地國政府學校權責機關或

其認定之教育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者為限。 

考名冊，或經當地國政府學

校權責機關或其認定之教育

專業評鑑團體認可者為限。 

十、為推動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定

期評鑑，課程評鑑有效期為 3
年，首次開授之遠距教學課程或

續開課程已逾評鑑有效期，需依

「遠距教學課程評鑑表」送遠距

教學課程委員會審議，評鑑不通

過之課程不列入下次遠距教學課

程清單，並暫時取消其遠距教學

課程續開權限(得經輔導修正後，

續提遠距教學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之課程

得免再評鑑。 

第十條 為推動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

施定期評鑑，訂定本校遠距

教學課程評鑑審查標準。本

校遠距教學課程之授課教師

須於當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

提交成果報告，送至電算中

心遠距教學組提送遠距教學

課程審查小組審查，評鑑不

通過者，須提出教學改善計

畫提交遠距教學課程審查小

組審議，通過後始得再度開

設遠距教學課程。 

一、條次改點次 

二、刪除原評鑑

繁雜流程，定義

課程評鑑有效

期為 3 年，並簡

化課程評鑑行

政流程 

十一、評鑑結果至少保存 5 年並提供

開課單位。 

第十一條 評鑑結果至少保存 5 年。

評鑑結果提供各開課單位作

為後續年度教師申請遠距教

學課程核准與否參據。 

一、條次改點次 

二、刪除「評鑑

結果做為後續

等文字」 

十二、本要點經教務會議及遠距教學

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一、條次改點次 

二、「辦法」改

「要點」，增加

「遠距教學課

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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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二 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國立嘉義大學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草案對照表 

第 3 點、第 6 點及第 9 點修正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明 

三、申請及開課方式 

     (一)申請教育部磨課師課

程：依教育部徵件方案規

範，提出教學計畫書，計

畫通過即納入本校磨課師

課程清單，但開課課名需

在各學系必選修科目冊或

通識教育選修(領域)課程

表中。 

    (二)申請校內磨課師學分課

程：新開授磨課師課程，

請教師填寫「磨課師新課

程開授申請表」，並由中

心提報遠距教學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納入本校

磨課師課程清單。 

     清單內之課程欲以磨課師

課程教學方式開課，由開

課教師通知開課單位於開

課系統註記磨課師課程，

中心彙整每學期開授之磨

課師課程並提報教務會

議，每位教師每學期以開

授 2 門磨課師課程為原則

(含遠距教學課程)。 

三、申請方式 

    (一)申請教育部磨課師課

程：依教育部徵件方案規

範，提出教學計畫書及課

程介紹短片，經本校遠距

教學課程審查小組進行評

選按評選分數排序，送部

審查，計畫通過後即可實

施。依此程序辦理之課

程，若於教育部認定之磨

課師平台授課完成，欲申

請校內磨課師學分課程，

將視同為學校已開授之磨

課師課程，得以課程續開

方式辦理開課作業。 
    (二)申請校內磨課師學分課

程：需填送本校磨課師開

授課程申請表，經系級、

院級課程委員會(通識教育

領域委員會、通識教育課

程委員會議)及遠距教學課

程審查小組審議後，送校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始

可開課，並提教務會議報

告。 

一、增加「及

開課」文字 

二.審議改為

「遠距教學

課 程 委 員

會」，為簡化

開課作業，

將教育部計

畫課程納入

學校「磨課

師 課 程 清

單」。 

三、建立新

課程申請方

式，並簡化

本校磨課師

課程清單開

課 作 業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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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辦法 

    課程評鑑有效期為 3 年，

首次開授之磨課師課程或

續開課程已逾評鑑有效

期，需依「磨課師課程評

鑑表」送遠距教學課程委

員會審議，評鑑不通過之

課程不列入下次磨課師課

程清單，並暫時取消其磨

課師課程續開權限(得經輔

導修正後，續提遠距教學

課程委員會審議)。 

六、考核辦法 

獲補助開設磨課師課程之教

師應參加本校所舉辦之相關

教學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

分享心得與協助推廣，同時

本校得依據磨課師課程實施

及教學成效，做為日後推動

及考核之參考依據。教師應

於課程結束後一個月內繳交

相關成果報告，提供遠距教

學課程審查小組審議，作為

未來課程續開之依據。 

刪除原評鑑

繁雜流程，

定義課程評

鑑有效期為

3 年，並簡化

課程評鑑行

政流程 

九、本要點經及教務會議及遠

距教學課程委員會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

後，陳請校長核定實施。 
增加「遠距

教學課程委

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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